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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3112号
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受理原

告左秋艳诉被告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祥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3112号起诉状和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
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3113号

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受理原
告李阳诉被告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祥
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3113号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9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
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3118号

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院受理原
告高琳诉被告杭州祥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祥
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3118号起诉状和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并定于2022年9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小镇
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806号

胡志平：本院受理原告谭金晶诉你及徐美玲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一、两被告共同返还借款
225000元，并支付利息暂计5625元；二、两被告共同承担
律师费12000元及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535号

凌彩虹：本院受理原告谢关女诉黄卫林及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
事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第七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115号

浙江新田园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甘麦饮品贸易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106民初2115号民事
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和自动履行指引
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5699号

浙江春风盛帛服饰有限公司、杭州尤你可服饰有
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俊健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
浙江春风盛帛服饰有限公司、陈飒、卓侠风、杭州尤你
可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
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
8月30日9时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708号

姜大金：本院受理原告叶国涛诉被告姜大金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8月23
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019号

赵振明：本院已受理原告何甜与被告赵振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7日上
午9时在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3号

李树明、宿世军：上诉人高天就(2022)浙0108民初
353号原告湖北启轩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杭
州赫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高天、李树明、宿世军合同纠
纷一案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副本、上诉证据材料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171号

李开付、崔小龙：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萧山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诉被告李开付、崔小龙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11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李开
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杭州市萧山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车辆维修费1700元；驳回原告杭州市
萧山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李
开付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50元，由被告李开付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法院，逾期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551号

张雪丹：本院受理袁永波与张雪丹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
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1551号]。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664号

保定庆钰贺兴商贸有限公司、张艳青：本院受理原
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6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保定
庆钰贺兴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977070元；被
告保定庆钰贺兴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86159元；被告张艳青对上述第一、二项给付义务在最
高额保证金额10000000元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驳回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366元，由原告仟金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450
元，由被告保定庆钰贺兴商贸有限公司、张艳青负担
13916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82号

田杭建：本院受理原告蔚平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8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田杭
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蔚平平货款
98000元及自2022年3月1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
同期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驳回原告蔚平平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2350元，由原告蔚平平负担102元，由被告田
杭建负担2248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72号

章春成：本院受理原告郑蓉诉被告章春成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09月16日上午九点
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63号

北京小飞快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钱江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小飞快充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及第三人浙江小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异
议之诉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2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追加北京
小飞快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为本院(2021)浙0108执
2828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并就浙江小隐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0)浙0108民初4580号案件中对杭州钱江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4188元，
公告费650元，合计4838元，由被告北京小飞快充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至法
院，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25号

河北恒骏物流有限公司、王新、张晓亮：本院审理
的原告张巍与河北恒骏物流有限公司、王新、宽城国控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宽城诚信新型产业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张晓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
0108民初4225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570号

徐蔚、叶顺安：本院审理原告童婷媛与徐蔚、叶顺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童婷媛在法律规
定的上诉期限内提起了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证据副本等材料[案号：（2021）浙0108民初5570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证据
副本等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2民初2641号

徐燕（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桃源溪村）：本院受理
原告马华良与被告徐成华、徐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徐成华、徐燕共同归
还原告马华良借款200000元，并向原告马华良支付逾
期付款利息29582元【以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
率6%，从2018年11月7日计算至2020年8月19日为
21400元；从2020年8月20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
止的逾期利息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计算，其中暂计算至2022年5月10日为13182
元；前述两项相加再扣除两被告已还款5000元后剩余
29582元；计算方法附后】；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徐
成华和徐燕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须知、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定于2022年8月
22日上午9时在本院10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170号

孙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浩然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水芬、孙建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
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
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一王水芬(在认缴未出资40.5万元范围内)、被告二
孙建(在认缴未出资40.5万元范围内)对绍兴索隆纺织
品有限公司欠付原告的405777.87元加工费、利息损
失(以405777.87元为基数，自2017年9月12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2019年8
月19日止，及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及迟延履行利息损失承担补充
赔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本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定于2022年9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884号

周来胜：本院受理原告滕良军诉被告周来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因采用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材
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
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266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
起诉之日起按同期市场报价利率LPR3.7%计算直
至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举证期、答
辩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4日
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2464号

张金芝：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大学城支行与被告张金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方送达本案诉讼
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
求：1、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11735.75元、
利息1052.03元、手续费17716.54元、违约金3119.48
元(利息、违约金暂计至2021年10月11日止，此后按合
同约定另计至本息结清之日)，暂合计：133623.8元；2、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3、
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9月6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5469号

陶嘉琦（住杭州市钱塘区义蓬街道南沙村新富9
组29号）：本院受理原告支旭与被告陶嘉琦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3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
理。现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4民
初546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陶嘉琦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支旭借款本金
150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9年4月13日起按年利
率14.8%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案件
受理费3330元，由被告陶嘉琦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935号

宣金昕：本院受理原告柳聪诉被告宣金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
19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宣金昕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柳聪借款50000元，并
支付自2022年1月3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以
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的利息。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25元，由被告宣金昕负担。原告
柳聪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
被告宣金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
应负担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
上诉案件受理费。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414号

蒋勇：本院受理原告周国民诉被告蒋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
民初141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403号
王良华：本院受理原告张士栋诉被告王良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122民初140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117号

童国荣（男，197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
省桐庐县分水镇三合村马源上沈一组）、李招连（女，
198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分水镇三合
村马源上沈一组）：本院受理原告曹建和与被告童国
荣、李招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曹
建和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曹建和向原告支付本金
50000元。2.判令被告二李招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8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分水第一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258号

刘阳（公民身份号码：422822****4018）：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诉被告刘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
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5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713号

赵爱珠（公民身份号码：5329311972****
0726）：本院受理原告竺春妃与被告赵爱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17日14时
在本院石碶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737号

周二广：汪林英与周二广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当
事人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23日
10:15在本院石碶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805号

梁瑞财(公民身份号码4401831995****4435）：
本院受理原告崔亚娣诉被告张天、张锡健、梁瑞财、夏
贵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四被告互付如下连带清偿责任：1、立即返还借款本
息49800元支付约定利息（一）由2018年12月11日交
付借款，现2019年3月11日借条约定计算；二、2、立即
返还借款本金70000元支付约定利息（二）由2019年1
月12日交付借款，现2019年2月11日借条约定计算。
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577号

尹辉(公民身份号码4305211970****6639）：本
院受理原告王志方与被告尹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
定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
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305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
300元/月为标准,自2020年11月1日起计算至款
项还清之日止,暂计至2021年11月1日为3600元);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鄞江法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19日上
午10时15分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384号

付安新（公民身份号码：5224231982****
5618）：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公司与被告付安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经
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及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付安新在责
任范围内向原告支付代偿款6000元；二、判令被告中
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在保险责
任范围内承担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7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415号

刘纪军（公民身份号码：4331271971****
7837）：原告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支公司、刘纪军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
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及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原告诉请：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支公司在保险
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保险赔偿金1100元，不足部分由
被告刘纪军承担赔偿责任。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
9月7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389号

陈草原(公民身份号码3307811985****5573)：
本院受理原告吕琴诉被告陈草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3民初338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陈
草原返还原告吕琴26500元，并支付自2022年3月16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未返还款项金额为基数，按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
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
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案件受理费46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
费1113元，由被告陈草原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3572号

周浩（公民身份号码2114221988****6416）：本
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周
浩、方新苗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1357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周浩、方新苗
共同支付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租金74187
元、保险分期本金534元，并支付违约金（暂算至2021
年6月20日为12046.49元，自2021年6月21日起至款
项实际履行日止以租金74187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
告周浩、方新苗共同支付原告浙江善道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律师费425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
清。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
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
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
件受理费2075元，由被告周浩、方新苗共同负担；公
告费950元，由被告周浩负担，被告应负担的诉讼费用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308号

杨涛涛：原告宁波智芳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涛
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3308号民事判
决书。经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杨
涛涛支付原告宁波智芳食品有限公司货款3432元，并
支付自2021年5月17日起至付清日止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
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
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00元，由被告杨涛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